2026年云南十里阳光发展有限公司物业管理部高处作业新取证培训采购服务（零星采购）技术规范书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采购人特种作业（高处作业）人员取证培训服务采购，旨在通过专业、合规的安全技术培训，使参训人员掌握高处作业核心安全知识与实操技能，顺利通过考核并取得应急管理部门核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满足采购人安全生产、持证上岗的需求。 
二、适用范围 
本规范书适用于本次特种作业（高处作业）人员取证培训服务的采购、实施、考核、验收及后续服务全过程，明确了培训服务的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实施流程、双方责任等核心内容，供应商须完全响应本规范书所有条款。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供应商须具备合法、完整的资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安全生产培训、特种作业培训等相关内容。
2.具备应急管理部门认定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资质，且培训资质包含高处作业类别。
3.拥有固定的培训场地、符合标准的实操培训设备及完善的培训管理制度。
4.配备持证上岗的专职培训讲师，讲师须具备高处作业培训相应资质及丰富教学经验。
5.近3年内无重大培训质量投诉、无违法违规培训记录，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履约能力。
6.能够协助参训人员完成官方报名、考核、领证全流程服务，具备成熟的培训考核对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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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要求，开展初次取证培训，其中理论培训与实操培训，具体内容如下：
1. 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高处作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种作业人员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2. 高处作业基础知识：高处作业定义、分级、分类，安全标志与安全色，个体防护装备选用与管理，作业现场安全用电、消防、环境管控要求。
3. 专业安全技术：电动吊篮、座板式单人吊具、移动式操作平台等设备安全使用与维护，高处作业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
4. 应急处置知识：高处作业突发事故应急救援、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应急技能。
5. 安全技术实操培训（28学时）——安全用具实操：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等防护用品的正确检查、佩戴、使用。
6. 隐患排除实操：高处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识别、隐患判断与现场排除。
7. 作业技能实操：电动吊篮、座板式单人吊具、移动式操作平台等设备的安全操作、搭设与拆除。
8. 应急处置实操：高处坠落、触电等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实操训练。
五、培训实施要求
（一）培训方式
    1. 采用线下理论教学+线下实操训练相结合的方式，理论教学需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实操教学需在符合安全标准的专用场地开展。
    2. 可根据采购人需求，灵活安排培训时间（工作日/周末），合理规划课时，避免影响采购人正常生产作业。
    3. 严格控制班级人数，确保实操培训一人一工位，保证教学质量和实操训练效果。
   （二）培训场地与设备
    1. 理论培训场地：具备良好通风、照明、消防设施，可容纳相应参训人员，配备投影、音响、桌椅等教学设备。
    2. 实操培训场地：符合高处作业实操考核标准，配备完整的实操设备（吊篮、吊具、脚手架、防护装备等），场地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杜绝培训安全隐患。
    3. 所有培训设备、防护用具定期检修、检测，确保完好有效，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三）培训讲师要求
   1. 专职讲师须持有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培训教师资格证书，具备3年以上高处作业培训教学经验。
   2. 讲师教学方式通俗易懂、理论结合实操，熟悉高处作业考核要点，能针对性开展教学辅导。
   3. 严格按照培训大纲完成教学内容，不得随意缩减课时、简化教学流程。
六、考核与取证
1. 培训完成后，供应商统一组织参训人员参加应急管理部门官方考核，包括理论机考和实操考核，两项考核均达到80分及以上为合格；
2. 考核合格人员，由供应商协助办理并领取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并及时交付采购人；
3. 考核不合格人员，供应商提供免费补考培训及补考服务，直至参训人员取得证书（补考次数按官方规定执行）。
 七、服务进度要求
1. 收到成交通知书后，供应商在7个工作日内制定详细培训计划，明确开班时间、课时安排、考核节点。
2. 所有参训人员资料审核通过后，需全部安排在2026年5月份完成全部培训课程，并组织参加首次考核。
3. 考核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将特种作业操作证交付采购人，确保证书真实有效、可在官方平台查询核验。 
八、其他要求    
1. 服务培训供应商需做好培训期间安全管理工作，承担培训、实操训练期间的安全责任，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2. 供应商保证所核发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若证书无效，供应商全额退还培训费用，并承担相应责任。
九、报价要求
本项目培训服务总报价包含培训课时费、教材资料费、报名考核费、证书工本费、交通费等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额外费用；费用待参训人员考试合格，供应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

